
 

 

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涉及法務部權責點次 

審查會議 
 

時間：106年 11月 15日（三）下午 2時 0分 

地點：法務部 

 

議程 

壹、 主席致詞（14:00－14:05） 

貳、 議題討論（14:05－17:00） 

一、 點次 64、65、67：監所超額收容導致之人權問題 

二、 點次 70：通姦除罪化 

三、 點次 74：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行為之犯罪 

四、 點次 76：男女結婚年齡差異 

五、 點次 77：同性婚姻 

參、 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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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64 在 2012 年初次報告中，中華民國（臺

灣）政府已肯認監所超額收容是「亟

待解決」的問題。在 2016 年 4 月第

二次報告中，政府體認到超收比率達

13.23%（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止矯

正機關可收容額 55,676 人，但實際

收容 63,045名收容人）。政府進一步

敘述如下：「矯正機關房舍多屬老舊，

監禁空間確屬狹小，上述超額收容情

形固囿於管教人力，政府整體預算，

易地遷建遭鄰近居民反對等，尚無法

立即改善。」 

法務部 

（矯正

署） 

 1. 背景或理由： 

紓解矯正機關超收擁擠問題應從檢察及司法系統「前門政策」之轉向處遇及矯正系統「後門政策」之假釋

制度著手，另本署亦透過機動性調整移監，有效運用各矯正機關舍房空間，及擴、增、改或遷建監所方

式，提供新的收容空間以為因應，惟均非一蹴可及。 

2. 措施/計畫內容： 

(1) 措施/計畫之目標：持續推動矯正機關擴、改、遷建計畫。 

(2) 執行策略及方法 

甲、賡續推動臺北監獄新（擴）建工程及宜蘭監獄擴建工程，共可增加 2,424名容額，預估超收比例降

至 8.43%（超額收容改善效果估算方式係依 5年平均收容人數 64,300人為基準）。 

乙、依行政院 106年 6月 9日召開「獄政改革之矯正機關擴遷改建及一人一床計畫」會議決議，優先推

動八德外役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等 2所機關新（擴）建工程，預計可增加 3,631名容額，超收比例

降至 2.17%，有效紓解超額收容問題，並提昇處遇及教化品質，維護收容人人權。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推動執行矯正機關擴、改、遷建計畫（預計 111年完成） 

■過程指標： 

(1)賡續推動臺北監獄新（擴）建工程（已於 106年 10月 2日完工落成啟用） 

(2)賡續推動宜蘭監獄擴建工程（預計 107年 12月舉行落成典禮） 

(3)推動雲林第二監獄新（擴）建工程（預計 109年 12月 31日完工） 

(4)推動八德外役監獄新（擴）建工程（預計 111年 12月 31日完工） 

結構指標：

長期 

過程指標： 

(1)短期 

(2)短期 

(3)中期 

(4)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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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65 如同審查委員會在 2013 年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所指出，監所超收已導致各

種人權問題，例如低劣的衛生健康標

準、欠缺隱私及暴力充斥等，也常導

致受拘禁者的處遇不得不被認為是

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法務部 

（矯正

署） 

 1. 背景或理由： 

紓解矯正機關超收擁擠問題應從檢察及司法系統「前門政策」之轉向處遇及矯正系統「後門政策」之假釋

制度著手，另本署亦透過機動性調整移監，有效運用各矯正機關舍房空間，及擴、增、改或遷建監所方

式，提供新的收容空間以為因應；另我國矯正機關多數興建於 50至 70年代，其設計理念與空間配置，實

已不敷當前行刑處遇所需，復因長期超額收容，造成衛生環境欠佳、隱私不足等問題，近年人權意識高

漲，外界對於改善收容人生活環境之期盼殷切，本署雖每年挹注經費逐步辦理改善，惟囿於經費有限，改

善進程均非一蹴可及。 

2. 措施/計畫內容： 

(1) 措施/計畫之目標：持續爭取經費挹注逐步辦理改善，另訂定「矯正機關建築設計參考原則」以符人權

標準 

(2) 執行策略及方法： 

甲、本署已賡續積極就房舍之通風、照明、飲用水及環境清潔等項目爭取經費並挹注改善，並於去

（105）年 5月推動收容人居住品質提升方案，逐步提高收容人床位設置比例，以期彰顯人道化處

遇之精神。 

乙、參照聯合國 2016年「監獄建築技術指引手冊」(Technical Guidance for Prison Planning)規範，訂定

「矯正機關建築設計參考原則」，例如未來收容人每人空間面積至少為 3.4平方公尺（略大於 1

坪）。 

丙、未來推動矯正機關新、擴、遷、改建將參照「矯正機關建築設計參考原則」所訂空間標準設計。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爭取經費挹注改善，推動矯正機關擴、改、遷建計畫（預計 111年完成） 

■過程指標： 

(1)爭取經費挹注逐步辦理改善房舍之通風、照明、飲用水及環境清潔等（預計 107年 6 月完成） 

(2)訂定「矯正機關建築設計參考原則」（已於 106年 4月完成） 

(3)參照「矯正機關建築設計參考原則」所訂空間標準，推動矯正機關新、擴、遷、改建工程（八德外役監

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等 2機關新(擴)建工程預計 111年完成） 

結構指標：

長期 

過程指標： 

(1)短期 

(2)短期 

(3)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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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67 審查委員會另欲強調，在一個高度已

開發國家，例如中華民國（臺灣），人

力資源缺乏及經費限制，決不能被接

受作為監所環境不人道及過度擁擠

的藉口。 

法務部 

（矯正

署） 

 1. 背景或理由： 

矯正機關超收擁擠問題導致環境衛生不佳、隱私不足等，有違人權之虞，為紓解超收擁擠問題，應從檢察

及司法系統「前門政策」之轉向處遇及矯正系統「後門政策」之假釋制度著手，另配合爭取行政院編列預

算，以擴、增、改或遷建監所方式，提供新的收容空間以為因應，惟均非一蹴可及。另政府本於人事精簡

政策，於 99年 2月 23日通過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後，請增員額更顯困難。 

2. 措施/計畫內容： 

(1) 措施/計畫之目標：持續爭取行政院匡列矯正機關擴、改、遷建計畫經費及人力 

(2) 執行策略及方法： 

甲、八德外役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等 2所機關新（擴）建工程中長程個案計畫業報奉行政院 106年 8月

9日院臺法字第 1060026048號函核復原則同意在案；此外，國家發展委員會 6月 23 日審議行政院

107年度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決議優先核列 107年度經費合計 2億 6,245萬 5千元。 

乙、行政院業於 106年 7月底同意核增本署職員預算員額 400人，俾利本署將人力資源運用發揮至最大

效益。（持續辦理）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爭取行政院編列矯正機關擴、改、遷建計畫經費及人力（持續辦理） 

■過程指標： 

(1)八德外役監獄及雲林第二監獄等 2所機關新（擴）建工程中長程個案計畫總經費 40億餘元，業爭取

107年度核列 2億 6,245萬 5千元，後續年度預算，將視工程執行狀況賡續爭取匡列。（預計 111年完

成） 

(2)本署將按各年度檢視人力運用情形，倘人力資源匱乏情形改善不易，將賡續爭取人力，期透過補充人

力，改善監所環境。(預計 109年完成) 

結構指標：

長期 

過程指標： 

(1)長期 

(2)中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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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70 2013 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審查

委員會曾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以廢

除通姦罪，因為此罪構成對隱私權的

侵犯。在本次審查期間，政府引用顯

示目前對通姦罪廢除尚無共識的民

意調查，作為其未遵循建議的正當化

理由。然而，委員會強調，使法律制

度與國際人權法一致，並透過意識提

升或其他方案，帶頭化解關於婚姻及

家庭制度的保護上一般大眾抱持的

疑慮，是政府的責任。委員會因此重

申通姦除罪化的建議，並對於此項罪

名造成對婦女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

表達關切。 

法務部 

（檢察

司） 

 1. 背景或理由： 

(1) 刑法第 239條處罰婚姻外之性行為，其立法目的在維護婚姻生活之美滿、和諧，確保夫妻間性生活之純

潔及健全一夫一妻之家庭制度。惟並無證據顯示通姦罪係維護家庭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

所必要之規範，以刑法介入，不僅無法發揮刑法之規範效果，反可能導致婚姻破裂之不幸結局，實未蒙

其利反受其害。現實社會上中夫或妻外遇行為一旦動用本罪從事追訴與審判，其結果大部分係以離婚收

場，是本罪並不能達到立法上想保護婚姻及家庭之目的，反而對於婚姻及家庭具有破壞性作用。 

(2) 配偶間之性忠貞出於夫妻間基於感情之自我約束，而非刑罰制裁可強制配偶履行忠貞義務。婚姻外性行

為涉及人性及情感，非純理性選擇，本非法律所能制約。由社會上層出不窮之通姦案例，足證明縱令我

國刑法對通姦行為以刑責相繩，亦無法達到防止婚姻外性行為之目的。 

(3) 刑罰係國家對於犯罪行為，依據刑罰法規而以剝奪犯人生命、自由、財產之手段作為處罰，藉以回復因

犯罪所侵害之社會秩序，屬最嚴厲之法律制裁手段，因此，必須在必要合理之最小限度範圍內為之。婚

姻外性行為雖尚未為目前道德觀念所見容，然事涉男女間之感情，應由道德加以規範，將此等行為動用

國家刑罰權處罰，顯然違反刑法謙抑思想。法律與道德應有適切分界，不宜以刑罰做為道德非難之武

器。 

2. 措施/計畫內容： 

包含下列事項並略述之： 

(1) 召開刑法研究修正小組，聽取審、檢、辯、學及機關代表意見： 

本部於 102年 4月 2日第 155次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討論刑法第 239條應否修正，會議中由檢察司就

本罪之立法沿革、學者意見、外國立法例、司法實務見解、統計資料、各界關於贊成與反對除罪之理由

提出報告後，由委員就通姦罪存廢之問題進行討論。委員對此議題意見不一而未獲致共識。 

(2) 委託專業民意調查公司進行民意調查，了解社會各界對此議題之看法： 

本部於 102年 4月委託精湛民意調查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就此議題進行民意調查，就贊成維持通姦罪與主

張通姦除罪之論述詢問民眾之之支持度。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86.4%受訪者認為以刑法處罰通姦行為為

合理；且有 85.7%民眾受訪者認為通姦罪規定可約制婚姻外性行為氾濫，以維護善良風俗；84.5%受訪

者認為法律應該考量國家風俗民情和文化，我國不必要順應國際潮流廢除通姦罪；關於通姦除罪化之看

法，高達 82.2%的民眾不贊成廢除通姦罪，僅 16.8%民眾贊成廢除通姦罪。 

其後部分學者及民間團體認民意調查題目未提供充足之資訊使受訪者瞭解目前民法對於通姦行為之相關

規定，為期民意調查結果之客觀性及公信力，以作為修法評估之重要參考，於 102年 5 月再委託山水民

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調查，先使民眾瞭解目前刑法、民法對於通姦行為之相關規定，再就贊成及反

對通姦除罪之主要理由詢問民眾接受度，並納入性別平等原則及國際修法趨勢之問題，且就通姦行為民

事責任可能之修正方向（包含增訂定額損害賠償以解決不容易證明損害金額之問題、增訂得請求通姦者

及相姦者道歉之規定）詢問民眾對於廢除通姦罪之看法。調查結果顯示，77.3%民眾不贊成廢除通姦

罪，即使在民法修正而有配套措施情形下，仍有將近七成民眾反對廢除通姦罪規定。 

(3) 舉行通姦應否除罪化公聽會： 

本部於 102年 11年 28日舉行「通姦應否除罪化」公聽會，邀請不同意見之專家學者及司法實務界人士

過程指標：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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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論述應否廢除之理由，當日來自各機關、團體代表及民眾計約 200人參加，並對對參與民眾做問卷

調查，以回收有效之問卷統計，發現有 60%之民眾反對廢除通姦罪，嗣亦將專家學者及民眾意見作成

逐字會議紀錄，公布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供民閱覽，增進對通姦罪存廢意見之了解。 

(4) 舉辦網路投票，了解網路族群最新民意動向： 

本部於 104年 5月 4日起至同年 8月 12日，將通姦應否除罪之議題刊登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置

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並同時刊載上述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現行民、刑事法律規定，供民眾投票及表

達意見，藉以蒐集及探究民意趨向，作為修法參考。總計參與投票人數 10,755人，反對廢除通姦罪者

為 85%。 

(5)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第 6次會議於 106年 5月 18日召開，針對刑法第 239 條決議如下：

廢止刑法第 239條，若因故無法立即廢止，應即刻刪除刑事訴訟法 239條但書之規定，回歸刑事訴訟法

告訴不可分原則之適用。 

3. 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通姦罪之存廢問題，係社會重大關注之議題，且牽涉倫理價值問題，實有探究人民對此議題

看法之必要性，以期廣納各界意見，目前我國社會對廢除通姦罪並未形成共識，且大多數民眾反對修法

情形下，若立即修法廢除通姦罪，恐難為國人接受。對於此廣大民眾所關切之自身權益存廢問題，本部

抱持謹慎態度，持續密切關注民意之變化，適時提出符合民意需求之修正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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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74 2013 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審查

委員會建議依公政公約第 20 條規

定，增訂法律使鼓吹民族、種族或宗

教仇恨之主張的行為構成刑法罪名。

政府認為已存在許多反歧視法規，且

若干立法意旨相同的法案正在立法

院待審。儘管樂見這些政策方案，委

員會認為在刑法中增訂具體規定較

為理想，藉此確保該等行為被一般性

的禁止。 

法務部 

（檢察

司） 

 1. 背景或理由： 

公政公約第 20條規定：「一、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二、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

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 

2. 措施/計畫內容： 

(1) 我國殘害人群治罪條例就意圖全部或一部消滅某一民族、種族或宗教之團體而為特定行為，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時就陰謀、預備犯及未遂犯，於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 2 條定有處罰明

文。又上開條例第 3條，對煽惑他人犯殘害人群罪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 

(2) 以言論或行為歧視、敵視他人，或對他人施實強暴脅迫行為，或鼓吹、煽動為上述行為，如構成公然侮

辱、誹謗、妨害自由、傷害、殺人或公然煽惑他人犯上述犯罪者，刑法均已有處罰規定。甚且如意圖全

部或一部消滅某一民族、種族或宗教之團體，而有公然煽動或實行，使人之精神或肉體受傷害、死亡或

妨害自由等行為，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 2條、第 3條更定有重刑處罰之規定。 

(3) 殘害民族、種族或宗教團體（人群）之罪，或煽惑他人以犯罪方法歧視民族、種族或宗教團體，或煽惑

他人違背法令為種族歧視等目的而結社，從事有組織性之活動，對於參與該組織之行為，依刑法第 154

條規定，最重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謀者則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以犯殘害種族（人群）

之罪、煽惑他人對特定種族犯罪或煽惑他人違背禁止種族歧視法令，而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

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 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具有具有持續性

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該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參與者、招募者、包庇該組織之公務

員、資助該組織者，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6條、第 9條亦分別處以重刑。現

行法律對於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已有相關刑罰規定。 

(4) 立法院第 9屆分別有黨團及立法委員針對反族群歧視相關議題提出反族群歧視法、族群平等法、族群平

等尊重法等計 7個草案版本，其中 6 個草案版本經 2016年 7月 13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併案審查，會議

決議照黃昭順委員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草案條文內容仍待朝野黨團協商處理。 

3. 人權指標： 

■過程指標：本部積極參與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儘速促使上開草案修正通過。 

過程指標：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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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76 2013 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審

查委員會認為男性（18 歲）與女

性（16 歲）的結婚年齡差異具歧

視性，並曾建議相關的法規修改。

委員會樂見對此行政院和司法院

所提的政策方案，並敦促立法院

應迅速通過將女性結婚最低年齡

提高至 18 歲的法律。  

法務部 

（法律事

務司） 

 1. 背景或理由： 

(1) 當前情勢及問題陳述： 

針對男女結婚及訂婚年齡不一致之規定，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2016年 12月 26日併案審查立法

委員擬具之民法修正草案，初審通過民法第 973條：「未成年人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第

980條：「未成年人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目前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2) 國際公約相關規定： 

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21號一般性意見（1994）、兒童權利公約第 4號一般性意見

（2003）及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31號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8號有關「有害做法」的聯合一般

性建議/意見（2014），均建議各締約國將男女最低結婚年齡提高到 18歲。又兩公約第一次、第二次

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次國家報告總

結意見與建議，亦提出類似建議。 

2. 措施/計畫內容： 

(1)措施/計畫之目標：完成民法結婚及訂婚年齡之修正。 

(2)執行策略及方法：配合立法院審議進度，積極推動修法。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 

修正民法結婚及訂婚年齡規定。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26 日審查通過民法結婚及訂婚年

齡規定之修正草案，並同時通過提案，同日初審通過之條文，在 2017 年啟動朝野協商之前，如有任何其

他版本之法律提案，亦將併案協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於 2017年 5月 31日就同性婚姻之民法修正草案，

召開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僅民進黨、時代力量出席，國民黨、親民黨則未出席協商。 

■結果指標： 

女性最低結婚年齡提高到 18歲，男女結婚年齡一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2016年 12月 26日審查

通過民法結婚及訂婚年齡規定之修正草案，並同時通過提案，同日初審通過之條文，在 2017年啟動朝野

協商之前，如有任何其他版本之法律提案，亦將併案協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於 2017年 5月 31日就同

性婚姻之民法修正草案，召開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僅民進黨、時代力量出席，國民黨、親民黨則未出席

協商。 

結構指標：

中期 

過程指標：

中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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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管考情形 

77 審查委員會表達讚賞並注意到，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為了將同性

婚姻納入中華民國（臺灣）法律中

所採取的政策。這些法規修改的

完全實現，將顯示中華民國（臺

灣）在對抗基於性傾向與性別認

同的歧視方面，是亞太地區的先

驅。  

法務部

（法律事

務司） 

 1. 背景或理由： 

(1)當前情勢及問題陳述：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26 日併案審查立法委員擬具之同性婚姻民法修正草案並初審通

過，目前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另司法院大法官於 2017年 5月 24日作成釋字第 748號解釋，宣告民法親

屬編第 2 章婚姻未規定同性結合關係與憲法第 22 條及第 7 條意旨有違，並諭知有關機關應於解釋公布

之日起 2年內，依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2)國際公約相關規定： 

有關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侶權益保障，為兩公約第一次、第二次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所共同關切。 

2. 措施/計畫內容： 

(1) 措施/計畫之目標：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2) 執行策略及方法：為妥適研議行政部門後續因應作為，行政院已邀集相關機關成立同性婚姻法制研議

專案小組，以對社會造成最小衝擊及凝聚最大共識等原則，審慎研議同性婚姻應賦予之權利義務等議

題，行政院將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所定期限，儘速將合理可行法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3. 人權指標： 

■結構指標： 

同性婚姻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有關機關應於該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

內，完成相關法律修正或制定。為妥適研議同性婚姻法制作業，行政院已邀集相關機關成立專案小組，

將依前開解釋所定期限，研提合理可行法案。 

■結果指標： 

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達成婚姻自由

之平等保護。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有關機關應於該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修正

或制定。為妥適研議同性婚姻法制作業，行政院已邀集相關機關成立專案小組，將依前開解釋所定期

限，研提合理可行法案。 

結構指標：

中期 

過程指標：

中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點次 77 


